
 

       各教會正忙於紀念主耶穌受難和復活的聚會中，大家都帶着沉痛的心情紀念祂。不 

過，這是神的旨意，神犧牲了自己的獨生子，原來是有祂的美意。與其說我們的心情沉 

痛，毋寧說是興奮和歡慰更適合，讓我們來看主耶穌釘十字架幾件終結和開始的事: 

(一) 是舊人的終結，新人的起始 

       保羅說: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」

(加二 20)。基督徒有兩個我，一是舊我 (舊人)，一是新我 (新人)。非基督徒只有一個舊我。

這舊我，是亞當傳遞下來的: 是一個頑梗强横的叛逆者，以犯罪作惡為喜好，「無惡不作，

無作不惡」。他像野牛，綑綁不住；又像毒菌，蔓延迅速。結果，罪的工價就是死，死後

且有審判，主耶穌釘死十字架，是為我們的舊人而死，我們只要把這人和主耶穌同釘死十

字架上，那就不再在亞當裏，而在主耶穌裏了。「只有人在基督裏， 他就是新造的人......」

(林後五 17)。 

(二) 是羞辱的終結，榮耀的開始 

       羅馬國用釘十字架這殘酷的刑罰去對付罪大惡極的犯人，因為這些犯人是應受這樣

刑罰的，所以，被釘十字架而死，是遺臭萬年的羞辱事。但主耶穌則不然，祂既不羞辱，

卻是榮耀! 因為自亞當在伊甸園違背神命吃禁果犯罪之後。「罪從一人入了世界，......眾人 

都犯了罪。」「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」(羅五 12，三 23)。所羅門王說:「罪惡

是人民的羞辱」(箴十四 34)。其實連神也羞辱了。主耶穌釘十字架，是連同千萬種羞辱神

的事也釘上去，祂用死來償還人類羞辱的債，而得回祂原有的榮耀。 

(三) 是失敗的終結，勝利的起始 

      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的第六句恩言「成了」! 是勝利的宣告 -- 向神、人、撒但三方

面的宣告! 神的兒子道成肉身來世，目的是用祂的肉身釘十字架代替獻祭的羔羊，作為救

贖的代價。「祂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

上活」(彼前二 24)。法利賽人、祭司長、文士和民間的長老，利誘猶大的計劃成功了，在

客西馬尼園把耶穌捉拿，經過終夜六次大審訊而定案，他們對耶穌盡情的譏誚、漫罵、戲

弄和侮辱，以為祂失敗了，豈料，神的意念，非同人的意念；神的道路，非同人的道路。

神的兒子釘死十字架，正是神救贖計劃的最高峰，祂並非失敗而是勝利了!「感謝神，使

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」(林前十五 57)! 



(四) 是刑罰的終結，平安的開始 

       「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，和祂同釘十字架，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(羅

六 6)。從此，罪不再作我們的王，因為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用祂的血還清罪債。我們因信

祂，祂的血也洗淨我們的罪，神就赦免我們。「得赦免其過，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 

的」(詩卅二 1)。「因祂受的刑罰，我們得平安。因祂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」(賽五三 5)。

主耶穌臨別門徒之前也說過:「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。」 「…...你們

在我裏面有平安」(約十四 27，十六 33)。當祂復活後再見門徒的時候，就至少三次說

「願你們平安」(約四 20,21,26)! 

(五) 是律法的終結，恩典的開始 

       由神在西乃山頒佈律法開始至主耶穌釘十字架上，聖經稱為七個時代中的第五時代  -

- 律法時代；再由主耶穌釘十字架至再來，為恩典時代。律法是由摩西傳的，以十條誡命

為例，前四後六，是神硬性規定人「要」與「不」，無絲毫通融、假借的餘地。結果以 

色列人失敗了，其實我們也是不能遵守的。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，成全律法的要求，而開 

始了恩典時代。恩典是不用我們守甚麼和作甚麼，只要信 -- 信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 

而死的耶穌是救主，就得永生。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樣，恩典也藉義作王，叫人因我 

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」(羅五 21)。 

(六) 是隔閡的終結，和睦的開始 

       我們身為外邦人，也因相信主耶穌釘死十字架而成基督徒。保羅說:「那時，你們與 

基督無關，在以色列國民以外，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，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 

望，......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，靠着祂的血，已經得親近了。因祂使我們和睦，將兩下合 

而為一，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。......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了」(弗二 12-16)。這是

我們應該向神特別感謝和讚美的。我們不是選民，卻因相信耶穌也成為信心祖宗亞伯拉罕

的子孫一樣，享受選民應享的權利和福份；我們是神的恩約的局外人，卻因相信耶穌而 

成為神的兒女、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 (羅八 16-17)，享受神一切豐盛的恩典。主耶穌在

十字架伸出兩手，不祇把兩下歸為一體，更拉着神的手和人的手在握，成為和睦了! 

(七) 是舊約的終結，新約的起始 

       舊約，是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所立而在石版寫上的。(來八 9)。是後事的影兒 (西

二 17，來十 1)，因「軟弱無益，神就將它廢掉」(來七 18)。「那前約若沒有瑕疵，就無

處尋求後約了」(來八 7)。所以，神就與以色列家另立新約，是更美的約，是用耶穌的血



立的，而寫在人的心版上 (來八 10)。「既說新約，就以前約為舊了，但那漸舊漸衰的，

就必快歸無有了」(來八 13)。新約既立，神不要我們作甚麼，也不用再像舊約時代那樣年

年獻祭，只靠主耶穌死在十字架所流的寶血，就得救了。 

       有了上述的七個終結和起始，雖然在紀念主耶穌受難，我們也很興奮和熱烈的來到

神面前，向祂獻上感謝和讚美! 

 


